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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T/ZJAF 12—2025《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系列标准的第5部分。T/ZJAF 12—

2025共有以下5部分组成：

——第 1 部分：总体要求；

——第 2 部分：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施工要求；

——第 4 部分：运维要求；

——第 5 部分：评估指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杭州市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安范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市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浙江

万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国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杭州市安保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晓新、张群、吕叶金、於峰成、杨军、谢柠、刘丽聪、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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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是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推动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支

撑保障，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是文物安全的重要组成与支撑，是提高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

整体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要手段，国家也发布了多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政策、

制度以及标准规范，为文物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适应新技术发展以及新时代文物安全工作的实际需要编制本文件。

本文件与T/ZJAF 12.1-2025《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总体要求》配合使用。其余分则是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总体、技术、施工、运维的特定要求，各分则具有链接关系，应与本

文件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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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第 5 部分：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以下简称“技防系统”）风

险评估（以下简称“评估”）工作的基本要求、评估工作范围、评估工作流程、评估内容方法与结论、

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使用与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开展评估工作

的指导。

考古研究所、文物商店和其他收藏、临时展出文物场所的技防系统建设可参照使用。

其他相关机构（组织）可根据应用需求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571—2012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5029—2022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

GA 27 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WW/T 0070—2015 文物保护项目评估规范

T/ZJAF 12.1—2025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第 1 部分：总体要求

T/ZJAF 12.2—2025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第 2 部分：技术要求

T/ZJAF 12.3—2025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第 3 部分：施工要求

T/ZJAF 12.4—2025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第 4 部分：运维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571、GB/T 23694、GB 50348、GB 55029、GA 27、WW/T 0070、T/ZJAF 12.1界定的以及下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单位应将技防系统评估工作确定为安全保卫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立检查考核机制。

4.2 新建、改建、扩建技防系统规划建设前，应委托评估机构对单位所面临的安全防范风险进行评估。

4.3 技防系统竣工交付后，单位应根据需要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技防系统运维状态、适用性进行效能

评估。

4.4 评估机构应根据公安、文物管理和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以下简称“委托方”）的委托及单位安

全防范管理情况（重大活动前、发生有影响的案事件等），组织专项评估。

4.5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应根据国家对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

T/ZJAF 12 所有部分的规定，以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技防系统评估工作。

4.6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与单位、技防系统集成商、运行维护商之间不应有利益关联。

4.7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应与单位、委托方签署保密协议并承担保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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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工作范围

5.1 区域及边界

5.1.1 评估工作范围应包括单位文物保护责任所覆盖的周界、防护区、禁区和防护目标。

5.1.2 单位应对保护对象所在的区域边界（周界）、防护区、禁区和防护目标进行确定。确定的方式

包括勘察文件、上级组织（单位）的批文、所在地区文物主管部门和建设规划部门的批文等。

5.1.3 应按照 T/ZJAF 12.1—2025 中 5.2、5.3 的相关规定，确定评估的分级、安全技术防护级别。

5.1.4 应根据 4.2、4.3、4.4 给出的不同目标和需要，确定评估工作的区域及边界。

5.2 对象

评估对象应包括T/ZJAF 12.1—2025中5.1中a）~g）的相关规定。

5.3 建设（运维）情况

单位文物保护安全防范规划建设情况应包括：

a) 单位文物保护安全等级和文物保护技防建设（新建、改建、扩建）或运维应当满足的纵深防

护体系和整体目标；

b) 单位安全保卫机构和职责，以及负责落实文物安全保护任务技防系统建设、运维管理的部门

和人员情况；

c) 周界、防护区、禁区和防护目标的防护状态；

d) 环境勘察资料；

e) 单位为文物保护投入的其他必要资源和保障系统；

f) 应急事件处置协作联动相关的资源。

6 评估工作流程

6.1 主要环节

技防系统评估应制定工作流程，包括：任务确定、评估准备、实施评估、报告初步编制等主要环节。

6.2 任务确定

6.2.1 评估组织应根据第 5 章的工作范围，以文件（合同）的方式确定技防系统风险评估的基本任务。

6.2.2 基本任务应包括：

a) 确定评估目的、范围和对象；

b) 确定评估的依据；

c) 确定评估的专家组成；

d) 确定评估的方法和工具；

e) 确定评估信息收集起始和终结时期；

f) 其他需要确定的任务内容。

6.3 评估准备

6.3.1 技防系统评估应根据第 5 章的工作范围的规定，选择准备工作，内容应包括制定评估计划和评

估工作方案、评估工作组、资料收集、资源保障等。

6.3.2 评估计划和评估工作方案应包括：

a) 评估各阶段时间计划；

b) 单位配合内容；

c) 主要评估依据和方法。

6.3.3 评估工作组组成工作应包括：

a) 具有安全技术防范、文物保护相关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的人员（专家）；

b) 专家（组）工作分工；

c) 工作区域、对象和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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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资料收集记录工作应包括：

a) 确定信息资料收集对象、内容、采集方法、各指标权重及赋值（如有需要）；

b) 编制信息资料收集表，并根据第 5 章的工作范围的规定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有需要）；

c) 与被收集方对资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确认；

d) 检查表采用文字记录，名词、术语应简洁、清晰、明了,问题内容描述应客观、准确，问题评

价应给出明确的意见，并参照附录 A要求进行填写。

6.3.5 资源保障工作应包括：

a) 确定资源保障需求；

b) 落实资源保障具体措施。

6.4 实施评估

6.4.1 应根据 6.3 确定的工作开展技防系统评估，主要包括确认评估方案、开展评估工作、出具评估

意见、汇总评估结果。

6.4.2 确认评估方案

评估方案应与文物保护单位（或政府主管部门等委托方）研究交流并确认。

6.4.3 开展评估工作

应按6.3和7.1的各项要求，推进落实评估工作，依据第7章评估内容与方法开展评估工作。

6.4.4 出具评估意见

应根据获取的信息、资料、数据，与评估的依据进行比较和分析，依据7.2的要求提出评估意见。

6.4.5 汇总评估结论

应根据6.4.4汇总评估意见并形成评估结论。

6.5 报告初步编制

评估结果应在评估信息资料收集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由评估组完成评估报告初步编制。

7 评估内容方法与结论

7.1 评估内容

7.1.1 单位新建、改建、扩建技防系统评估内容应覆盖文物保护对象的各项设计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T/ZJAF 12.2-2025 中第 4章的各项技术要求。

7.1.2 古文化遗址技防系统评估的内容应覆盖 T/ZJAF 12.2-2025 中 6.1.2 表 1 和 GB/T 16571 的规定。

7.1.3 古墓葬技防系统评估的内容应覆盖 T/ZJAF 12.2-2025 中 6.2.2 表 2 和 GB/T 16571 的规定。

7.1.4 古建筑技防系统评估的内容应覆盖 T/ZJAF 12.2-2025 中 6.3.2 表 3 和 GB/T 16571 的规定。

7.1.5 石窟寺及古石刻技防系统评估的内容应覆盖 T/ZJAF 12.2-2025 中 6.4.2 表 4 和 GB/T 16571 的

规定。

7.1.6 古壁画技防系统评估的内容应覆盖 T/ZJAF 12.2-2025 中 6.5.2 表 5 和 GB/T 16571 的规定。

7.1.7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技防系统评估的内容应覆盖 T/ZJAF 12.2-2025 中 6.6.2 表 6 和

GB/T 16571 的规定。

7.1.8 考古发掘工地技防系统评估的内容应覆盖 T/ZJAF 12.2-2025 中 6.7.2 表 7 和 GB/T 16571 的规

定。

7.1.9 单位文物保护对象技防系统运维状态、适用性评估内容应符合 T/ZJAF 12.4 的各项规定。

7.1.10 单位文物保护专项评估应满足委托方的要求。

7.1.11 评估内容所涉及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WW/T 0070—2015 中 5.1.2 的规定。

7.2 评估方法

7.2.1 应根据具体文物防护评估项内容特点采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和方法：

a) 查阅内部管理和技术文件；

b) 现场查看与访谈；

c) 组织受评组织相关人员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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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照 GB 50348—2018 第 9 章、GB 55029—2018 第 5 章和 T/ZJAF 12.2-2025 第 5 章的要求进

行检验检测。

7.2.2 应根据附件给出的评估调查表，结合第 5 章的工作范围、6.3 确定的工作准备进行评估工作。

7.2.3 评估采集信息单项和单项类别总量较大时，可采用抽样的方式，但其抽样总量不应小于 20%。

7.2.4 评估可根据单位文物保护安全相关建设内容，对评估方法进行选择、改进、调整、完善。

7.3 评估结论

7.3.1 评估工作应根据国家对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 T/ZJAF 12

（第 1 至第 4部分）的规定，以及第 5 章的工作范围，以客观公正的原则根据给出评估结论。

7.3.2 评估所确认的安全技术防护级别应符合 GA27 和 T/ZJAF 12.1—2025 中 5.3 的规定。

8 评估报告

8.1 报告编制

8.1.1 评估工作应形成并提交评估报告。

8.1.2 评估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并满足单位或委托方的要求。

8.1.3 评估报告中不同保护对象、不同评估范围的内容应各有侧重。

8.1.4 评估报告应全面、准确、概括地反映单位文物保护评估工作的全过程，文字和图表应简洁、清

晰。

8.2 报告内容

8.2.1 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a) 编制或评估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经营）单位提供的资料；

b) 评估内容与范围：根据 4.2、4.3、4.4 给出的不同目标需要，描述和界定单位安全保护对象

的内容和边界，描述和评价单位或委托方的基础技术防范措施，描述和界定评估结果的时效；

c) 评估目的与意图：说明单位或委托方评估意图和目的；

d) 评估程序和方法：描述评估准备、风险调查、风险分析、评估结论、报告编制等过程，以及

采用的方法；

e) 报告附件：报告附件可包括单位技防系统情况或说明、单位技防系统图纸及说明（若有）、

单位进出路径情况说明、人员情况说明（必要时）及应急预案、评估程序或方法介绍、历史

资料和案例数据（若有）、专家意见和会议纪要、评估团队，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8.2.2 报告内容所涉及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WW/T 0070—2015 中 5.1.3 的规定。

9 评估结果使用与管理

9.1 使用评估结果的所有各方均应充分知晓评估结果的时效性。

9.2 评估结果应为单位或委托方在技防系统新建、改建、扩建相关可研、设计或安全防范工作决策时

使用。

9.3 单位应严格控制评估报告的知悉范围，防止报告的相关内容被非预期使用。

9.4 单位应根据评估报告组织并落实整改措施，在完成整改后进行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切实提高安

全防范等级和风险应对能力。

9.5 评估报告应妥善保存，留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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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调查

A.1 应根据第5章的工作范围、6.3确定的工作准备进行评估工作。风险调查和资料收集的结果填写

表A.1、表A.2、表A.3、表A.4、表A.5，并应符合6.3.4的规定。

A.2 技防设备和装置安装应符合GB 50348—2018、T/ZJAF 12.3—2025和供应商相关要求，并考虑

合规性、稳固性、应用效果或覆盖范围、可用性、清晰度、灵敏度、稳定性等内容。

A.3 出入口控制、安全检查、广播等应急装置应考虑合规性、有效性、准确性、易用性等内容，并

考虑与消防疏散等方面的关系。

A.4 系统运维状态、适用性评估的调查参照T/ZJAF 12.4的相关要求。

A.5 古文化遗址技防系统可参照表A.1的规定调查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问题评价意见。

表 A.1 古文化遗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调查表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

描述

问题

评价

1

视频监控系统

摄像机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2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3 古遗址本体

4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5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6 保护范围线内主要参观区、活动区域、道路

7

视频分析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8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9 古遗址本体

10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11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12 入侵和紧急报

警系统

入侵探测器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13 紧急报警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4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复核拾音器 古遗址本体区域

15
出入口控制系

统
门禁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6 安全检查系统 安全检查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7

智能巡查系统

人工在线巡查

古遗址外周界、古遗址本体、保存有壁画、塑像、碑

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18 视频巡查

19 无人机巡查

20

公共广播系统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1 古遗址本体

22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23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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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古文化遗址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调查表（续）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24
专用通讯系统

有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25 无线对讲

26 网络信息安全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27 安全管理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A.6 古墓葬遗址技防系统可参照表A.2的规定调查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问题评价意见。

表 A.2 古墓葬技防系统调查表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1

视频监控系统

摄像机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2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3 古墓本体

4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5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6 保护范围线内主要参观区、活动区域、道路

7

视频分析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8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9 古墓本体

10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11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12

入侵和紧急报

警系统

入侵探测器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13 未发掘古墓本体

14 紧急报警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5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复核拾音

器
古墓本体区域

16
出入口控制系

统
门禁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7 安全检查系统 安全检查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8

智能巡查系统

人工在线巡查

古墓外周界、古墓本体、保存有壁画、塑像、碑

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19 视频巡查

20 无人机巡查

21

公共广播系统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2 古墓本体

23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24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25 专用通讯系统 有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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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古墓葬技防系统调查表（续）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26
专用通讯

系统
无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27 网络信息安全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28 安全管理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A.7 古建筑技防系统可参照表A.3的规定内容调查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问题评价意见。

表 A.3 古建筑技防系统调查表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1

视频监控系统

摄像机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2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3 古建筑本体

4 古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5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6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

域

7 保护范围线内主要参观区、活动区域、道路

8

视频分析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9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10 古建筑本体

11 古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12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13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

域

14
入侵和紧急报

警系统

入侵探测器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15 古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16 紧急报警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7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复核拾音

器

古建筑本体

18 古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19 出入口控制系

统
门禁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0 属于开放式古建筑的对外出入口

21 安全检查系统 安全检查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2

智能巡查系统

人工在线巡查
古建筑外周界、古建筑本体、保存有壁画、塑

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23 视频巡查

24 无人机巡查

25

公共广播系统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6 古建筑本体

27 古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28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29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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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古建筑技防系统调查表（续）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

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30
专用通讯系统

有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31 无线对讲

32 网络信息安全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33 安全管理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A.8 古窟寺及古石刻技防系统可参照表A.4的规定内容调查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问题评价意

见。

表 A.4 古窟寺及古石刻技防系统调查表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1

视频监控

系统

摄像机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2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3 石窟寺及古石刻本体

4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5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6 保护范围线内主要参观区、活动区域、道路

7
视频分析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8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9

视频监控

系统
视频分析

石窟寺及古石刻本体

10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11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12 入侵和紧

急报警系

统

入侵探测器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13 紧急报警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14
声音复核

系统
声音复核拾音器 石窟寺及古石刻本体区域

15
出入口控

制系统
门禁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16
安全检查

系统
安全检查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主出入口

17

智能巡查

系统

人工在线巡查 防护目标集中的石窟(石刻)群、重要的散存石窟

(石刻)外周界、石窟寺、古石碑、古石刻、石刻

造像、摩崖题记等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及其他重

要文物的区域

18 视频巡查

19 无人机巡查

20

公共广播系统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21 石窟寺及古石刻本体

22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23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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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古窟寺及古石刻技防系统调查表（续）

24 专用通讯

系统

有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25 无线对讲

26 网络信息安全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27 安全管理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A.9 古壁画技防系统可参照表A.5的规定内容调查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问题评价意见。

表 A.5 古壁画技防系统调查表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1

视频监控系统 摄像机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2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3 古壁画本体

4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5 保存有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6 保护范围线内主要参观区、活动区域、道路

7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分析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8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9 古壁画本体

10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11 保存有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12 入侵和紧急报

警系统

入侵探测器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13 紧急报警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14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复核拾音

器
古壁画本体区域

15
出入口控制系

统
门禁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16 安全检查系统 安全检查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主出入口

17

智能巡查系统

人工在线巡查

古壁画外周界、古壁画本体及其他重要文物的

区域
18 视频巡查

19 无人机巡查

20

公共广播系统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21 古壁画本体

22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23 保存有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24
专用通讯系统

有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25 无线对讲

26 网络信息安全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27 安全管理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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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技防系统可参照表A.6的规定内容调查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并给

出问题评价意见。

表 A.6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技防系统调查表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1

视频监控系统 摄像机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2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3 史迹建筑本体

4 史迹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5

视频监控系统

摄像机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6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

的区域

7
保护范围线内主要参观区、活动区域、道

路

8

视频分析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9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周界出入口

10 史迹建筑本体

11 史迹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12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13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

的区域

14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

统

入侵探测器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

15 史迹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16 紧急报警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17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复核拾音

器

史迹建筑本体

18 史迹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19
出入口控制系统 门禁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0 属于开放式史迹建筑的对外出入口

21 安全检查系统 安全检查装置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2

智能巡查系统

人工在线巡查

史迹建筑外周界、史迹建筑本体、保存有

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区域
23 视频巡查

24 无人机巡查

25

公共广播系统

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外周界出入口

26 史迹建筑本体

27 史迹建筑对外的门、窗、管道口等

28 有明火、燃香等活动的区域

29
保存有壁画、塑像、碑刻及其他重要文物

的区域

30
专用通讯系统

有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31 无线对讲

32 网络信息安全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33 安全管理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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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考古发掘工地临时技防系统可参照表A.7的规定内容调查和记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问题评价

意见。

表 A.7 考古发掘工地临时建筑技防系统调查表

序号 系统及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问题描述 问题评价

1

视频监控系统

摄像机

考古发掘工地的外周界

2 考古发掘工地的周界出入口

3 考古发掘开挖坑洞处/核心区

4 考古发掘工地工作人员工作区域

5 考古发掘物品整体移动存放区

6
视频分析

考古发掘工地的外周界

7 考古发掘工地的周界出入口

8
入侵和紧急报警

系统
入侵探测器 考古发掘工地的外周界

9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复核拾音

器
考古发掘工地开挖坑洞处

10
出入口控制系统 门禁

考古发掘工地的周界出入口

11 考古发掘物品整体移动存放区

12
智能巡查系统

人工在线巡查
考古发掘工地出入口，各重点开挖坑洞处

13 视频巡查

14
公共广播系统

考古发掘工地的周界出入口

15 考古发掘工地开挖坑洞处

16
专用通讯系统

有线对讲
保护范围线内覆盖

17 无线对讲

18 安全管理系统 市级以上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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